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信托转型发展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对信托行业发展的启示 

 

百瑞信托研究发展中心  谢运博 

 

2021 年 9 月 3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以下

简称“报告”），对 2020 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状况进行全面评估。报告

分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金融业稳健性评估”、“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

系”三大部分，细分为十七个专题，并附有统计数据资料。虽然报告直接提及信

托的次数较少，但对报告进行全面的解读与分析，将有助于把握我国金融行业发

展趋势，也将对信托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启发。 

 

一、重视宏观杠杆率的变化情况 

报告对我国 2020 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做了回顾，并将“宏观杠杆率变动及分

析”作为单独的一个专题。报告提出，2020 年我国宏观杠杆率出现阶段性上升，

达到 279.4%，较 2019 年末高出 23.5 个百分点。报告认为，“疫情导致名义 GDP

增速放缓是推升我国宏观杠杆率的重要因素”。持续跟踪分析宏观杠杆率，对于

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运行风险，预判经济金融政策走势非常重要。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下设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每季度发布宏观杠

杆率数据。2021 年上半年，我国宏观杠杆率呈现下降趋势，经济运行风险有所

下降。分部门来看，截至 2021年第二季度末，居民部门杠杆率为 62.0%，较 2020

年末下降 0.2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 158.8%，较 2020 年末下降 3.5

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为 44.6%，较 2020 年末下降 1.0 个百分点。2021 年

上半年宏观杠杆率的下降，与上半年经济增速较高有关。随着下半年经济增速逐

步回落，预计宏观经济政策仍需对宏观杠杆率的提升有所警惕。 



 

资料来源：iFinD，百瑞信托研发中心 

图 1  我国宏观杠杆率分部门变化情况 

 

长期以来，信托为工商企业、基础设施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有力地支持了

实体经济的运行。自 2020 年以来，监管部门已明确要求压降融资类信托规模，

融资类规模的压降也已取得明显成效。未来，信托业应牢牢把握控制宏观杠杆率

过快增长这一政策主线。通过创新信托业务模式，努力为实体经济运行提供更多

的权益性资金支持，继续发挥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 

 

二、重视提升资本实力 

报告对我国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金融市场进行了稳健性评估，开展了

银行业压力测试、公募基金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 

报告对 4015家银行机构进行了压力测试。结果显示，30家大中型银行整体

抗冲击能力较强，3985 家中小银行对整体信贷资产质量恶化的抵御能力较弱。

分别统计大中型银行和中小银行中未通过压力测试的银行占比，在各种假设的冲

击情况下，中小银行中未通过压力测试的占比均远高于大中型银行。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1
9
9
3
-1
2
-3
1

1
9
9
6
-0
6
-3
0

1
9
9
7
-0
6
-3
0

1
9
9
8
-0
6
-3
0

1
9
9
9
-0
6
-3
0

2
0
0
0
-0
6
-3
0

2
0
0
1
-0
6
-3
0

2
0
0
2
-0
6
-3
0

2
0
0
3
-0
6
-3
0

2
0
0
4
-0
6
-3
0

2
0
0
5
-0
6
-3
0

2
0
0
6
-0
6
-3
0

2
0
0
7
-0
6
-3
0

2
0
0
8
-0
6
-3
0

2
0
0
9
-0
6
-3
0

2
0
1
0
-0
6
-3
0

2
0
1
1
-0
6
-3
0

2
0
1
2
-0
6
-3
0

2
0
1
3
-0
6
-3
0

2
0
1
4
-0
6
-3
0

2
0
1
5
-0
6
-3
0

2
0
1
6
-0
6
-3
0

2
0
1
7
-0
6
-3
0

2
0
1
8
-0
6
-3
0

2
0
1
9
-0
6
-3
0

2
0
2
0
-0
6
-3
0

2
0
2
1
-0
6
-3
0

单位：%

居民部门杠杆率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 政府部门杠杆率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21 

图 2  大中型银行与中小型银行未通过压力测试的占比情况对比 

 

基于银行机构的压力测试结果，报告专门设置了专题“多渠道加快补充中小

银行资本”。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总体监管基调之下，保持各类金融机构的稳

健运行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目标。金融机构提高资本实力，可以为抵御风险提供坚

实的资本保障。对于信托公司而言，股东增资是最重要的资本补充方式。自 2020

年以来，已有多家信托公司完成增资手续，信托业整体风险抵御能力有所提高。 

 

三、重视提升机构评级 

报告设置了专题“央行金融机构评级”。2021年第二季度，人民银行对 4400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央行金融机构评级。评级结果划分为 11级，分别为 1-10

级和 D级，等级越高表示风险越大，已倒闭、被接管或撤销的机构为 D级。评级

结果 1-5级为“绿区”、 6-7级为“黄区”，“绿区”和“黄区”机构可视为在安

全边界内；评级结果 8-D级为“红区”，为高风险机构。 

评级结果呈现出一定的正态分布特征。评级结果在绿区、黄区、红区的机构

数量分别为 2169 家、1809 家、422 家。评级结果显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

经营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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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21 

图 3  2021年第二季度央行评级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评级结果的使用。报告指出，将“拓宽评级在市场行为监管等

领域的运用，丰富评级结果应用场景”。例如，根据评级结果，为机构上市、增

资扩股等重大事项提供参考。 

目前，信托行业主要有 2大评级体系。一是由银保监会主导开展的监管评级，

二是由中国信托业协会主导开展的行业评级。监管评级一般仅限内部使用，信托

公司可开展的各类创新性业务，与监管评级有一定的关系。行业评级可反映信托

公司的发展状况，获评 A级可提高信托公司的知名度、公信力。信托公司应对照

评级指标体系，通过评级指标的优化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实现评级与公司发展

的良性循环。 

 

四、重视养老金融、绿色金融业务机会 

报告专门设置了“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专题。为了满足养老金投资

需求，将“有序扩大第三支柱投资的产品范围，将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储蓄存

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都纳入第三支柱投资范围”。同时，“允

许银行、基金、保险等各类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发挥自身行业特点，为第三支柱

提供合适的养老金融产品”。 

虽然报告在“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部分并未明确提及信托，但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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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探索开展各类养老信托模式。第一，信托可充分发挥横跨货币市场、资

本市场和实业的优势，为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提供投资标的。第二，可以设立符合

养老金融投资需求的特色信托产品，直接对接有养老需求的投资人资金。 

在绿色金融方面，报告提出“积极发挥绿色金融‘加速器’作用”，“动员公

共和私人部门资金支持绿色经济活动”。信托应充分发挥业务灵活性优势，探索

开展绿色信托贷款、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股权投资、绿色证券投资、绿色慈善

信托、碳信托等各类业务，为我国“3060”目标提供信托支持。 

 

五、结论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要求“加快信托业转型发展”。未来信托行业

的发展，一方面应做好风险防控，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业务转型。 

对于信托公司来说，通过提升资本实力，可为风险防控提供坚实的资本保障。

信托公司提升抵御风险的实力，将为信托公司的业务转型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也可对提升监管评级、行业评级有一定的帮助。 

在信托业务方面，在控制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政策背景下，融资类信托规

模的压降是大势所趋。信托公司应积极开展股权投资、资产证券化、证券投资等

业务，逐步降低对融资类信托的依赖。此外，养老金融、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潜力

巨大。信托公司应主动出击，争取在养老金融、绿色金融这 2个业务领域占据一

席之地。 

 

 


